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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公司董事兼高管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

股东珠海横琴博展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琴博望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及公司
董事、总经理陈均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员工持股平台珠海横琴博展投资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展投资”）、珠海横琴博望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望投资”）
以及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均先生的通知，博展投资、博望投资计划以集中竞价及/或大宗交易的方式，
预计合计减持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624,275股，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159,462,046股 1（不含公
司回购专户股份）的0.39%（若减持期间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以及可
转债转股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陈均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及/或大宗交易的方式，预计减
持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100万股，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159,462,046股 2（不含公司回购专户股
份）的 0.63%（若减持期间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以及可转债转股事
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博展投资、博望投资以及陈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及/或大宗交易方式
的减持期间为自本次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12月31日至2026年3
月30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1截至2025年12月5日，公司总股本为160,302,593股，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股840,547股。
2截至2025年12月5日，公司总股本为160,302,593股，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股840,547股。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的部分一致行动人博展投资、博望投资以及公司董事、总经理陈
均先生的《减持计划告知函》。博展投资、博望投资以及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均先生拟减持所持有公
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

博展投资

博望投资

陈均

持股数量

（股）

1,854,600
1,583,100
6,947,000

持股比例

（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

股份后公司总股本）

1.16%
0.99%
4.3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1,854,600
1,583,100
1,736,75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0
0

5,210,25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份。
2、减持数量：博展投资、博望投资合计减持不超过624,275股，陈均先生减持不超过100万股（若

减持期间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以及可转债转股事项，则对上述数量
进行相应调整）。

3、减持期间：自本次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12月31日至2026年
3月30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及/或大宗交易的方式。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期间公司发生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派息、股票拆细、配股、缩股等事项，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6、减持原因：自身/个人资金需求。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博展投资、博望投资在首次公开发行时承诺：
1、关于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本企业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应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相应调整减持价格的下限；

（3）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本企业持有的发行
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应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相应调整减持价格的下
限；

（4）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有关上市公司股票减持的规定；

（5）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本企业因未履行承诺而获得收入
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果
因本企业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陈均先生在首次公开发行时承诺：
1、关于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等股份；
（2）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
的，应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相应调整减持价格的下限；

（3）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应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相应调整减持价格的下限；

（4）在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
过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之日起半年内不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在任职届满前离职
的，应当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以及任期届满6个月内，继续遵守上述限制性规定；

（5）本人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有关上市公司股票减持的规定；

（6）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未履行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
归公司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承诺事
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减持意向的承诺
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价；本人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
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本人持有的股份总数的25%；本人在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前，应按照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规则提前予以公告，并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规则及时、
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未能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
公开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
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公
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陈均先生所作的其他自愿性承诺：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了切实维护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的稳

定，本人自愿承诺自所持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之日起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减持所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包括承诺期间前述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事项新增
的股份。若违反上述承诺，则减持公司股份所得全部收益归公司所有。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陈均先生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其此前已披露的承诺一
致，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四）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的部分一致行动人博展投资、博望投资以及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均先生不存在《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博展投资、博望投资、陈均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

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
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王兆春先生、付林先生、成君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博航投资、博展投资、博望投
资为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若博展投资、博望投资本次减持按计
划实施完成，王兆春先生、付林先生、成君先生与一致行动人博航投资、博展投资、博望投资合计仍持
有43.27%3公司股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

3以不含公司回购专户股份的总股本159,462,046股计算。
3、博展投资、博望投资、陈均先生本次减持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

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688172 证券简称：燕东微 公告编号：2025-084
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93,279,17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93,279,174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16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10月25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575号），同意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燕东微”或“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股份总数为1,199,104,111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9,459,311股，无限售流通股为 119,644,800股，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共涉及限售股股东 14名，分别为天津京东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京东方创投”）、盐城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高投”）、北京电子城高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城”）、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控产投”）以及
北京联芯一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联芯二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联芯三号科
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联芯五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联芯六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北京联芯七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联芯八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联芯
九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联芯十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联芯十一号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分别简称“联芯一号”、“联芯二号”、“联芯三号”、“联芯五号”、“联芯六号”、“联
芯七号”、“联芯八号”、“联芯九号”、“联芯十号”、“联芯十一号”或“联芯平台”），对应限售股股份数量
合计193,279,17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3.54%。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共计193,
279,174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5年12月16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1.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379万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于2024年12月19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公司激励计划实施前股本为1,199,104,111
股，变更后股本为 1,202,894,111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年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6）。

2.2025年 7月 28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225,083,986股股票登记完成。公司股本由 1,202,
894,111股变更为 1,427,978,097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2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3.公司3名激励对象因工作调动离任，根据《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故回购注销股票数量合计为360,000股，公司股本由1,427,
978,097股变更为 1,427,618,097股。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10月 2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

除上述股本数量变动情况外，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
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及其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一）京东方创投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该等股份派生的股份，如因
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情形而新增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
长于本承诺，则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确认，为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若本公司未遵
守上述承诺事项，违规操作的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本公司将在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
人指定账户。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本公司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或支付
本公司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二）盐城高投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

长于本承诺，则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确认，为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若本公司未遵
守上述承诺事项，违规操作的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本公司将在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
人指定账户。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本公司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或支付
本公司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三）电子城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

长于本承诺，则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确认，为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若本公司未遵
守上述承诺事项，违规操作的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本公司将在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
人指定账户。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本公司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或支付
本公司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四）电控产投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

长于本承诺，则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确认，为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若本公司未遵
守上述承诺事项，违规操作的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本公司将在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
人指定账户。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本公司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或支付
本公司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五）联芯平台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

长于本承诺，则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企业确认，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企业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若本企业未遵
守上述承诺事项，违规操作的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本企业将在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
人指定账户。如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本企业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或支付
本企业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

日，燕东微上述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燕东微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燕东微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二）保荐代表人变更的情况说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人，原指派保荐代表人张林先生、侯顺先生具体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持续
督导期至 2027年 12月 31日。侯顺先生因工作安排的原因，不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派田东阁先生接替侯顺先生的持续
督导工作，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持续督导期至2027年12月31日。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93,279,174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1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计

股东名称

京东方创投

盐城高投

电子城

电控产投

联芯一号

联芯二号

联芯三号

联芯五号

联芯六号

联芯七号

联芯八号

联芯九号

联芯十号

联芯十一号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93,164,110
45,205,769
22,602,884
9,316,411
3,950,000
3,820,000
1,580,000
1,950,000
1,940,000
1,870,000
3,150,000
2,460,000
1,110,000
1,160,000

193,279,174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6.53%
3.17%
1.58%
0.65%
0.28%
0.27%
0.11%
0.14%
0.14%
0.13%
0.22%
0.17%
0.08%
0.08%
13.54%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93,164,110
45,205,769
22,602,884
9,316,411
3,950,000
3,820,000
1,580,000
1,950,000
1,940,000
1,870,000
3,150,000
2,460,000
1,110,000
1,160,000

193,279,174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93,279,174
193,279,174

限售期（月）

36
36

特此公告。
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12-09

证券简称：康缘药业 证券代码：600557 公告编号：2025-038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药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2月7日，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
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医保发

〔2025〕33号）。根据该通知，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家品种温阳解毒颗粒、
玉女煎颗粒，国内首家仿制药品种舒马普坦萘普生钠片首次通过谈判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
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2025年）》（以下简称“《国家医保目录》（2025年版）”）。具体情况如下：

一、首次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品种情况
（一）温阳解毒颗粒
药品名称：温阳解毒颗粒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C20240004
规格：每袋装15g（相当于饮片33.33g）
是否独家品种：是
医保目录药品分类代码：ZA06CA
医保目录药品分类：内科用药 .化痰、止咳、平喘剂 .清热化痰剂 .清热化痰止咳 .乙类
支付标准：8.80元(每袋装15g(相当于饮片33.33g))
限定支付范围：无
药品医保支付标准有效期：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功能主治：温阳益气，化湿解毒。用于疫病辨证属阳气虚弱，疫毒侵袭，症见发热、咳嗽、胸闷、四

末不温、气短乏力、大便溏薄；舌淡，苔少或白苔，脉沉细或弱。
品种介绍：温阳解毒颗粒于2024年获得新药证书，是中药3.2类新药。温阳解毒颗粒处方是张忠

德教授在深入挖掘中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扶正解毒”中医抗疫理论，在《四逆汤》（《伤寒论》汉·张
仲景）、《透毒散》（《外科正宗》明·陈实功）两个经典方的基础上经加减化裁而制定的中药协定方——
扶正解毒方，处方由淡附片、干姜、炙甘草、五指毛桃、皂角刺、金银花、广藿香、陈皮组成。数千例临
床验证结果表明，温阳解毒颗粒针对疫病以“虚证”为主要证候表现者，在降低疾病恶化/转重率、改善
中医证候和咳嗽、发热、乏力、食欲不振等主要症状方面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且具有良好的安全
性。2023年 1月，温阳解毒颗粒处方（扶正解毒方）被纳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
版）》。关于该药品其他情况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司《关于获得温阳解毒颗粒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二）玉女煎颗粒
药品名称：玉女煎颗粒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C20250006
规格：每袋装8g（相当于饮片28.92g）
是否独家品种：是
医保目录药品分类代码：ZA09CA
医保目录药品分类：内科用药 .扶正剂 .滋阴剂 .滋补肾阴剂 .乙类
支付标准：7.00元(每袋装8g(相当于饮片28.92g))
限定支付范围：无
药品医保支付标准有效期：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功能主治：清胃热，滋肾阴。用于胃热阴虚证。症见头痛，牙痛，齿松牙衄，烦热干渴，或消渴，消

谷善饥，舌红苔黄而干，脉浮洪或滑。

品种介绍：玉女煎颗粒于2025年获得新药证书，是中药3.1类新药。玉女煎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发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第60首，出自明·张景岳《景岳全书》，由石膏、熟地黄、麦冬、知
母等组成，具有清胃热，滋肾阴之功效，用于胃热阴虚证。玉女煎作为中医临床常用方剂之一，用于
治疗牙痛、牙周炎、口腔溃疡、消渴、早期糖尿病等水亏火胜、少阴不足、阳明有余者。玉女煎的临床
疗效自古以来有较多医案证据作为支撑，现代又进行了大量的临床试验及实验研究，临床认可度
高。关于该药品其他情况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司《关于获得玉女煎颗粒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三）舒马普坦萘普生钠片
药品名称：舒马普坦萘普生钠片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4201
规格：每片含琥珀酸舒马普坦(按C14H21N3O2S计)85mg和萘普生钠0.5g
是否独家品种：否
医保目录药品分类代码：XN02CC
医保目录药品分类：神经系统药物 .镇痛药 .抗偏头痛药 .选择性5-羟色胺(5HT1)受体激动剂 .乙

类
支付标准：11.50元(每片含琥珀酸舒马普坦(按C14H21N3O2S计)85mg和萘普生钠0.5g)
限定支付范围：限成人有或无先兆偏头痛的急性发作的治疗。
药品医保支付标准有效期：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功能主治：本品适用于成人有或无先兆偏头痛的急性治疗。本品不适用于预防偏头痛发作。
品种介绍：舒马普坦萘普生钠片于2025年获得药品注册证书，为化学药品3类，是国内首家仿制

药获批产品，用于成人有或无先兆偏头痛的急性治疗。本品为曲坦类药和非甾体抗炎药的复方制
剂，具有解热、镇痛和抗炎作用，可抑制环氧合酶（COX-1和COX-2），临床使用方便，且舒马普坦和萘
普生的联用在《2022中国偏头痛诊治指南》《2024 IHS（国际头痛协会）偏头痛的急性药物治疗》

《2025 ACP（美国医师协会）门诊急性发作性偏头痛药物治疗》等国内外指南中均有推荐。舒马普坦
萘普生钠片有望成为偏头痛急性期治疗药物新的选择。

上述品种为公司近年新获批上市药品，在本次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025年版）前尚无批量销
售。

二、其他《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药品基本情况
公司独家品种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在《国家医保目录》（2025年版）中成药部分医保支付范

围描述略有变化，由原“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脑梗死恢复期患者，单次住院最多支付14天。”调整为
“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脑梗死恢复期患者，住院方可支付，单次最多支付14天。”；公司非独家品种
泊沙康唑肠溶片支付范围解除限制；公司非独家品种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II）、恩格列净片、盐酸左
沙丁胺醇雾化吸入溶液、骨化三醇软胶囊是公司2025年新获批品种，为《国家医保目录》（2025年版）
常规目录品种。

除上述调整的产品外，公司其他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025年版）的品种与《国家医保目录》
（2024年版）保持不变。目前，公司共有123个品种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025年版），其中甲类48个，
乙类75个。

三、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公司新增上述新药品种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025年版），预计未来将推动公司新药市场推

广与销售增长，公司研发创新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研发新药将惠及广大病患，但短期内对公司
业绩产生的影响暂无法估计。《国家医保目录》（2025年版）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医保支
付标准、医保报销细则等相关消息，需以国家医疗保障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公示信息为准。敬请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博源化工 公告编号：2025-089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终局裁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仲裁的第一被申请人。
3.仲裁结果：被申请人向乌审旗蒙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大矿业）支付探矿权价款差

额为人民币1,889,145,230元；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合计为人民币915,
798.36元，第一被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就其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第一被申请人承
担85%的本案仲裁反请求仲裁费人民币11,855,584.95元和本案仲裁反请求仲裁费人民币12,415,208
元。申请人向第一被申请人支付律师费人民币300,000元。

4.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裁决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裁决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损益的影响暂时无法准确判断。
近日，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博源化工，曾用名：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曾用证券简称：远兴能源）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裁决书》（〔2025〕中国
贸仲京裁字第2936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仲裁受理基本情况
2024年2月24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16），公司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邮寄的DC20240377号增资扩股协议案仲裁通知书
（〔2024〕中国贸仲京字第016053号）。根据仲裁通知书，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
能源）因增资扩股协议纠纷提起仲裁，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已受理此案。涉案金额 2,331,
024,576.86元。

（一）受理机构
1.仲裁受理日期：2024年2月6日
2.仲裁机构名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3.仲裁机构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2号国际商会大厦六层
（二）仲裁各方当事人情况
1.申请人：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第一被申请人：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第二被申请人：上海证大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证大）
二、仲裁所涉纠纷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依据的事实与理由
1.2009年12月10日，博源化工、上海证大与申请人签订《股权转让暨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博源

化工将其持有的蒙大矿业的51%股权转让给申请人。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基准日2009年6月30日之
后实际发生的应当由蒙大矿业支付给政府资源管理部门或其投资设立的公司法人的各类矿权价款
（包括探矿权、采矿权）全部由原股东博源化工及上海证大承担，如未按约支付，须承担违约责任。

2.2023年10月8日，就乌审旗国资公司诉蒙大矿业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以（2023）内民终511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终审判决，裁定蒙大矿业需向乌审旗国资公司支付
探矿权转让价款差额2,222,523,8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1,154,4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154,419元。

3.2023年11月21日，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内06执511号《结案通知书》，显示执
行法院分多次共划拨被执行人蒙大矿业 2,240,498,515.16元，其中包括：探矿权转让价款的差额 2,
222,523,800元，延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4,525,851.16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1,154,419元、执行费2,294,
445元，现已执行完毕。上述被执行款项不包括判决认定应由蒙大矿业承担，并且蒙大矿业已经在二
审程序中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154,419元。

（二）申请人仲裁请求
1.被申请人向蒙大矿业支付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项下蒙大矿业实际承担及被执行的探矿权价

款差额及其他费用共计2,251,652,934.16元，其中：探矿权转让价款差额2,222,523,800元、一审、二审
案件受理费 22,308,838元、执行费 2,294,445元、延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4,525,851.16元；第一被申请
人、第二被申请人对该项仲裁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被申请人向蒙大矿业支付滞纳金，以2,222,523,80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自2023
年11月29日计算至被申请人实际付清2,222,523,800元探矿权转让价款差额之日止（暂计算至2023
年12月31日为36,671,642.70元）；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对该项仲裁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42,700,000元（以蒙大矿业注册资本854,000,000元的5%计算）。
4.本案仲裁、律师费280,000元、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932,409.83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上述1-4项仲裁请求合计人民币2,332,241,986.69元。
申请人认为：根据《股权转让暨增资扩股协议》12.2约定，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在基准日（2009年6

月30日）之后实际发生的、应当由蒙大矿业或新公司承担的矿权价款由原股东承担，并且原股东方承
担的是连带清偿责任；根据11.2条约定，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新公司或有负债由原股东方承担，原股
东方对新公司按本协议约定的或有负债同样承担的是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博源化工及上海证大应
当按照上述约定向蒙大矿业支付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项下蒙大矿业实际承担及被执行的探矿权价
款差额及其他费用共计2,251,652,934.16元。

（三）答辩意见及反请求主要内容
1.第一被申请人答辩意见
（1）申请人援引协议12.2条主张被申请人支付22亿元探矿权转让价款与各方订立合同的本意不

符，也与合同约定相悖。
（2）申请人已获得蒙大矿业66%的控股权，另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22.22亿元明显有违市场交易

的平等互利及公平原则。
2.第二被申请人答辩意见
（1）本案《增资扩股协议》是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转让其持有的蒙大矿业51%股权的合同，与

第二被申请人无关。
（2）申请人援引《增资扩股协议》第12.2条主张被申请人支付22亿元探矿权转让价款与各方订立

合同的本意不符，也与合同约定相悖。
（3）申请人已获得蒙大矿业66%的控股权，另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22.22亿元明显有违市场交易

的平等互利及公平原则，将造成各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
（4）尽管被申请人认为22亿多元应由蒙大矿业承担，进一步而言，申请人在2012年4月与第二被

申请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时已豁免第二被申请人对应15%部分的补偿责任。
3.第一被申请人的仲裁反请求
2024年3月22日，第一被申请人（为陈述方便，仲裁反请求中的申请人称为第一被申请人，仲裁

反请求中的被申请人称为申请人）提交《仲裁反请求申请书》，2025年2月18日，第一被申请人增加仲
裁反请求，最终明确的仲裁反请求如下：

（1）申请人支付第一被申请人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200万元。
（2）确认第一被申请人无需向蒙大矿业支付2,222,523,800元探矿权价款差额及其他费用（包括

一审、二审受理费、执行费、延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3）若第（2）项仲裁反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则第一被申请人请求解除在第一被申请人和申请人之

间的本案《增资扩股协议》。
（4）本案全部仲裁费由申请人承担。
反请求的主要事实与理由是：本案合同签订时，双方均未考虑到未来可能存在蒙大矿业需向乌

审旗国资公司补缴22亿多元的探矿权价款差额的问题，签订合同时也未涵盖相应的责任承担方式，
申请人主张的该款项更不属于本案合同约定的应由被申请人承担的“矿权价款”或“或有负债”，申请
人的各项仲裁请求应被全部驳回。若仲裁庭认为申请人在本案中主张的探矿权价款差额应由被申
请人承担，本案合同的基础及目的均丧失。根据合同约定、结合法律规定及公平原则，本案合同应予
解除。

4.申请人对第一被申请人仲裁反请求答辩意见
申请人认为第一被申请人的各项反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申请人不予认可，应予全部驳回。
三、裁决情况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庭以多数意见裁决如下：
（一）被申请人向蒙大矿业支付探矿权价款差额人民币1,889,145,230元；
（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19,000元、保全费人民币4,250元、保全保险费人民

币792,548.36元；
（三）申请人向第一被申请人支付律师费人民币300,000元；
（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五）驳回第一被申请人的其他仲裁反请求；
（六）本案仲裁本请求仲裁费人民币13,947,747元，由申请人承担15%，即人民币2,092,162.05元，

由第一被申请人承担85%，即人民币11,855,584.95元；该笔仲裁费用已由申请人等额预缴并冲抵，故
第一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11,855,584.95元以补偿申请人代为垫付的仲裁费；

（七）本案仲裁反请求仲裁费人民币12,415,208元，由第一被申请人全部承担，该笔仲裁费用已由
第一被申请人等额预缴并冲抵；

（八）本案仲裁员实际费用人民币7,551元，全部由申请人承担，该笔费用与申请人预缴的实际费
用人民币8,000元冲抵后，余款人民币449元由仲裁委员会退回申请人；

（九）第一被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就其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以上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应付的款项以及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应付的款项，均应于本裁决作出之日

起20日内支付完毕。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

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案件进展情况可能造成的影响
1.本次裁决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裁决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损益的影响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原因如下：
（1）根据本公告三、（一）被申请人向蒙大矿业支付探矿权价款差额人民币1,889,145,230元。三、

（九）第一被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就其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依据上述裁决，公司承担的支付比例及金额暂时无法确定。
（2）蒙大矿业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中煤能源持股66%，公司持股34%。目前公司尚未取得蒙大

矿业就本次裁决涉及该笔探矿权价款差额的账务处理方式。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就本次仲裁所涉及的事项累计计提预计负债 1,149,035,612.59

元。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关于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核销资产及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仲裁执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仲裁所涉及的事项对公司损
益的影响金额以最终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裁决书（〔2025〕中国贸仲京裁字第2936号）。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公告编号：2025-058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08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5年12月0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08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08日上午9:15至当日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智慧路8号佛照大厦2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余中民先生
6、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7名董事、5名监事、4名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股东会。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72人，代表股份 668,751,4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3.5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472,454,13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的30.7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7人，代表股份196,297,36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12.78%。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58人，代表股份620,689,065股，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的50.3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462,020,121股，占公司A股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37.5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55人，代表股份158,668,944股，占
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2.88%。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人，代表股份48,062,427股，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的15.8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10,434,011股，占公司B股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的 3.4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2人，代表股份 37,628,416股，占公司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2.39%。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形成一致行动人的股东）共 365人，代表股份 13,
568,2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88%。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会议议案：

议案名称

1、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2、关于修订《股东

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3、关于修订《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4、关于修订《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

议案

5、关于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类别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整体

A股

B股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664,857,170
616,866,590
47,990,580
9,673,881

658,718,889
612,319,770
46,399,119
3,535,600

658,715,489
612,316,370
46,399,119
3,532,200

658,779,181
612,380,062
46,399,119
3,595,892

664,834,862
616,844,282
47,990,580
9,651,573

比例

99.42%
99.38%
99.85%
71.30%
98.50%
98.65%
96.54%
26.06%
98.50%
98.65%
96.54%
26.03%
98.51%
98.66%
96.54%
26.50%
99.41%
99.38%
99.85%
71.13%

反对

股数

3,790,742
3,735,895
54,847

3,790,742
9,937,723
8,274,415
1,663,308
9,937,723
9,937,723
8,274,415
1,663,308
9,937,723
9,858,931
8,195,623
1,663,308
9,858,931
3,807,950
3,736,103
71,847

3,807,950

比例

0.57%
0.60%
0.11%
27.94%
1.49%
1.33%
3.46%
73.24%
1.49%
1.33%
3.46%
73.24%
1.47%
1.32%
3.46%
72.66%
0.57%
0.60%
0.15%
28.07%

弃权

股数

103,580
86,580
17,000
103,580
94,880
94,880

0
94,880
98,280
98,280

0
98,280
113,380
113,380

0
113,380
108,680
108,680

0
108,680

比例

0.02%
0.01%
0.04%
0.76%
0.01%
0.02%
0.00%
0.70%
0.01%
0.02%
0.00%
0.72%
0.02%
0.02%
0.00%
0.84%
0.02%
0.02%
0.00%
0.80%

注：上述议案股东“同意”“反对”“弃权”比例相加不等于100%者，系四舍五入导致。
上述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议案2-5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

本次会议经广东灯湖律师事务所赖嘉敏、杨伍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灯湖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赖嘉敏、杨伍全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决议；
2、广东灯湖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08日

证券代码：603711 证券简称：香飘飘 公告编号：2025-047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股5%以上大股东杨冬云先生共持有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股份21,527,3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1%。上述股份来源为协议转让及二级市场集中竞价

交易取得。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大股东杨冬云先生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419,864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0%。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杨冬云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1,527,361股

5.21%
协议转让取得：20,537,29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990,071股

上述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杨冬云

不超过：419,864股

不超过：0.1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19,864股

2025年12月31日～2026年3月30日

协议转让

自身资金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上述股东将根据自身的资金需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减持期间，上述股东

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实施减持。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002853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2025-056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礼斌先生

正在筹划有关公司控制权变更事宜，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经公司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皮阿诺，股票代码：002853）自2025年12月9日（星期二）开市起停

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

2、本次交易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礼斌先生的通知，获悉马礼斌先生正在筹划有关公司

控制权变更事宜，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目前，各方主体正在就具体交易方案、

协议等相关事项进行论证和磋商，具体情况以各方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

鉴于上述事项正在筹划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停复牌》等相关规定，经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皮阿诺，股票代码：002853）自 2025年 12月 9日（星期

二）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具体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信息为准。上述筹划的重大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601212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25-临068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友好路96号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00
5,229,426,398

70.622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王普公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赵明宝和冯凯丽律师出席会议并作见证。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列席5人，公司董事王普公、李志磊、李西武通过现场方式列席会议；公司

独立董事尉克俭、杨鼎新通过视频方式列席现场会议；公司董事王萌、彭宁、范晓、王樯忠、马晓平、孙

积禄、满莉、刘力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

2、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麻在生现场列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定西市陇西县地震灾区捐款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23,789,798
比例（%）

99.8922

反对

票数

4,557,800
比例（%）

0.0871

弃权

票数

1,078,800
比例（%）

0.0207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明宝、冯凯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